
 — 1 —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中医药
产业发展“五个提升工程”行动方案 

（2021—2023 年）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泉州市中医药产业发展 “五个提升工程 ”行动方案

（2021—2023 年）》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组织实施。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泉政办〔2021〕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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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中医药产业发展“五个提升工程” 
行动方案（2021—2023年）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

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21〕3号）及《中共福建省委 福

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若干措

施〉的通知》（闽委发〔2020〕7 号）、《中共泉州市委 泉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

通知》（泉委发〔2020〕8号），抢抓福建省将生物医药作为“十四

五”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机遇，进一步推进我市中医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发展目标 

聚焦项目带动、龙头引领、集群集约、科技创新、开放合作、

优化产业生态，全力提升中医药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到 2023

年，我市中医药产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中药材种养稳步发展，

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高，中药材加工

技术不断升级，产品质量较快提升；建成中医药产业现代化生产

流通体系；文化康养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中医药服务能力进一步

提升。 

——全市中医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0亿元；中药企业产

值年均增长 10%以上，2023年底力争达到 4亿元； 

——培育 1~2家龙头骨干企业，打造 2~3个具有国内影响力

的品牌； 

——新增 1~2家三级中医医院，每万人口中医类医院床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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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6.0张，每万人口中医执业（含助理）医师数达到 5.0人，新

增 1~2个医院制剂中心，新开发院内制剂品种 20~30种。 

二、重点任务 

（一）实施中药材种养殖、加工品质提升工程 

1.加快中药材种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加强对种养殖专业户、

科技示范户进行中草药种养殖技术培训。在洛江区、南安市、永

春县、德化县等县（市、区）培育中草药种养殖示范乡镇和示范

基地，新建一批省级林下经济示范乡镇。加大对园地、林下中草

药种养殖和初加工的扶持力度，推动规模种养和品质提升。力争

大田种植面积达 2000亩以上，林下种植面积达 1.1万亩以上，棘

胸蛙存栏量争取突破 250万只。〔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农业农村

局、海洋渔业局、财政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泉州开发

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以下各项均需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落实，不再一一列出〕 

2.培育龙头企业和新型经营组织。将部分大田、林地集中于

技术实力强、资金实力雄厚的产业龙头企业，提升产业效益。开

展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林场等多种合作形式，推广“公司+基

地+种养殖户”发展模式，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经济发展。鼓励引

进国内知名中医药门诊连锁品牌，培育与发展本土中医药门诊连

锁品牌，发展药企、药店与中医医疗机构、名老中医药专家的合

作经营模式。（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林业局、工信局、资源

规划局、市场监管局、海洋渔业局、卫健委） 

3.推动道地药材精深加工。鼓励金线莲、铁皮石斛等中药种

养殖基地与企业协作联产，发展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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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化妆品等。以金线莲为突破，整合打造从中药材标准化种植、

精深加工、现代中药制剂到终端产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模式。探

索建立中药材、药材种苗、中药饮片生产流通使用全过程监管追

溯体系。（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工信局、林业局、农业农村

局、海洋渔业局、卫健委） 

（二）实施中医药产业结构提升工程 

4.整合本地优势资源。支持中药生产企业整合重组，形成集

团化大型化企业+特色企业的格局。对完成收购兼并重组且收购

规模达 2000万元以上，符合我市兼并重组项目扶持条件的，受益

财政按实际发生规模不高于 5%的额度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发挥中侨药业、恒达制药、亚泰制药、中益制药等行业龙

头作用。做大做强万应茶、赛霉安、养脾散、老范志神曲、正骨

吊膏、正骨活络油等本地优秀中成药品种。鼓励建立泉州市中药

营销总部。（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场监管局、财政局、发改委） 

5.提升中医药产业园项目建设。把永春县生物医药产业园打

造成现代中药生产加工基地，重点扶持中药种植、中药活性成分

提取利用、中药饮片、中药制剂、特色中药新药和名优产品二次

开发等。发挥泉州开发区医药产业园药企集中和区位优势，重点

发展传统中药制剂、生物制品等。策划建设石狮市医药健康产业

园，打造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特殊化妆品、药膳产品等

生产及物流配送、交易平台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责任单位：市

工信局、市场监管局、发改委、科技局） 

6.鼓励构建产销联合体。推动中药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

合作成立销售联合体。对建立产销联合机制，促进中药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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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销售额明显增加（生产企业年销售额增幅达 1000万元）的医

药批发企业（同一集团或同一法人的除外），由市财政按促进增长

幅度予以资金奖励，每增长 1000万元予以 10万元奖励，最高不

超过 100 万元。引导流通企业与中药材生产基地、医院建立

“1+1+1”的生产销售联合体。（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场监管局、

工信局、发改委、财政局、医保局、卫健委） 

（三）实施中医药产业科技创新提升工程 

7.鼓励企业、中医医疗机构加强研发创新。支持企业加强对

中药提取、分离、纯化等关键生产技术的研究。支持企业加大技

改投入，中药生产企业视同明星梯队企业，其实施的技改项目，

在市级财政按项目生产设备投资额不高于 7%补助比例的基础上，

补助标准提高 10%，单家企业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250万元。扶

持中医临床科研创新，逐年加大对中医药科研创新经费的投入力

度。每年市级科研计划项目中，中医医院入选科研项目数不低于

同等级综合医院项目平均数的 70%。（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工

信局、财政局、卫健委） 

8.开发中医智能诊疗、中医健康管理装备。建立中医药关键

技术装备企业专业孵化器，引导企业加大科研投入，申报各级科

技计划项目，争取财政资金扶持。发挥中医药关键技术装备独特

作用，加速优秀企业和产品的培育和推广，促进医疗器械及装备

产业转型升级，引领推动医疗器械产业发展。（责任单位：市科技

局、工信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局、卫健委） 

9.发挥院校与机构合作。组织引导重点企业联合国家和省级

创新平台及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打造“政产学研资”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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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科研创新模式。依托华侨大学、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等现有校级平台组建市级、省级创新中心，争取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项目建设。依

托各类科技服务平台机构、福建中医药大学（石狮）医疗保障研

究院，做好科技创新服务、科技成果转化评估、知识产权服务工

作。（责任单位：市科技局、教育局、市场监管局） 

10.发展多种形式的现代中药。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医疗机

构合作，对“古代经典名方”和疗效可靠的中成药进行二次开发，

申请中药“改良型新药”。重点开发抗菌、抗病毒、抗肿瘤、抗氧

化、抗骨关节病、降血糖等功效的海洋现代中药。支持开发海蛇

天麻酒、海蛇痹宁和利用牡蛎壳开发的蚝贝钙咀嚼片等现代中药。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国资委、工信局、市场监管局、卫健委、

海洋渔业局） 

（四）实施“中医药+”融合发展提升工程 

11.丰富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加快健康旅游产品建设，鼓励

中医药文化宣传基地、中草药种植园区融入旅游元素，发展中医

药遗产文化体验旅游、养生药膳体验旅游、中医药种植研学观赏、

康养旅游、乡村休闲旅游等，打造具有泉州中医药文化特色的旅

游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与中医健康疗养精品路线。鼓励各县（市、

区），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结合养老服务业、健康服务业

发展，打造候鸟养老基地。（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卫健委、民政

局、教育局） 

12.提升中医药文化产业活态传承。加大中医药类非遗传承项

目的策划、宣传和活态传承，不断丰富中医药类非遗传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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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级非遗项目及传承人、传习所评选中，加大向中医药类非遗

传承项目和传承人倾斜力度，新增一批省级中医药类非遗项目，

新培养 5个以上省、市级中医药类非遗传承人。持续举办中国泉

州·东南亚中医药学术研讨会，宣传泉州中医药文化，深化与东

南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中医药领域的交流合作，扩大泉

州中医药的影响力。（责任单位：市文旅局、财政局、商务局、卫

健委、市场监管局） 

13.建设森林康养基地。依托国有林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

区、森林村庄等，培育创建 6个国家级、省级森林康养基地、森

林康养小镇。将以康复医疗为主的森林康养服务按规定纳入医保

支付范围和职工（劳模）疗休养体系。在森林康养发展要素保障、

审批手续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支持社会资本结合森林康养资源

建设特色养老机构。（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医保局、财政局、卫

健委、民政局，市总工会） 

（五）实施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14.加快中医药服务机构发展。推动市中医院与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龙华医院合作，争创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持续提

升三级中医医院的中医药综合服务能力。适度扩大部分县级中医

医院规模，新创 1~2家三级中医医院。加强中医药特色指标考核，

坚持中医医院的办医方向。加强市医药研究所中医药文化传承创

新发展的能力。加大中医药人才招聘、引进、培养、培训力度。

鼓励各级名老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下沉基层中医馆设立传

承工作站。市级每年从卫生专项中预算安排 500万元，各县（市、

区）、泉州台商投资区按常住人口每年每人 2~3 元的标准安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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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事业发展专项经费，用于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提升等。（责

任单位：市卫健委、发改委、财政局、教育局、人社局，市委编

办，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5.鼓励社会力量发展中医药服务。鼓励社会力量提供优质的

中医医疗、养生、康复等服务。对社会资本举办只提供传统中医

药服务的中医诊所、门诊部实行备案制，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区

域卫生发展规划不作布局限制。按照分级管理原则，由市、县两

级财政依据规定对民办非营利性二级及以上中医医院给予相应的

资金补助。（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发改委、财政局） 

16.实施医保倾斜政策。加大中医医疗服务价格支持力度，继

续执行中医医保倾斜政策。建立中医药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

制，重点关注体现临床医疗价值和中医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中医

服务项目。推动中医优势门诊病种医保支付改革。提升医疗机构

中药饮片处方占比。支持新获批的中药产品及时在全省药械联合

限价阳光采购平台上挂网，鼓励引导我市医疗机构及时将挂网的

本土中药产品纳入药品采购目录，以推动中药新产品的临床使用

和企业对中药创新品种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责任单位：市医保

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 

17.推广“互联网+中医药”服务。加快中医医院信息化，推进

以电子病历和医院管理为重点的信息系统建设。推动“互联网+”

基层中医医疗，支持县级中医医院和基层中医馆实现信息互联共

享。推广“联盟+共享”模式，鼓励县级中医医院建设县域中药饮片

供应中心和共享中药房，依托便捷的互联网和物流系统，开展中

药饮片集中采购、煎煮和配送服务。（责任单位：市卫健委、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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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医保局、市场监管局） 

18.强化中医治未病在疾病防控中的作用。二级及以上中医医

院均设立治未病中心，综合性医院设置治未病科室，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立治未病服务站。将中医治未病服务融入

基层健康管理、家庭医生签约等服务内容。提升治未病服务能力，

将治未病服务拓展至其他临床科室，逐步融入诊疗全过程。在重

点人群和慢性病患者中推广 20个中医治未病干预方案。（责任单

位：市卫健委、医保局、体育局） 

19.推动建立全市中医康复联盟。依托市中医院建设泉州市康

复中心。依托安溪县中医院建设闽南康复医院、德化县中医院建

设新康复大楼。加强与福建中医药大学康复学院、泉州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的合作，建立 1~2 个康复医学培训基地（中心）。做大

做强二级及以上中医医院康复科。推动各地中医医院与基层中医

馆建立医联体，建立全市中医康复联盟。在基层推广中医康复技

术，开展康复知识和技能培训。（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发改委、

体育局，市残联，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发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和应急处置中的作用。在突发传

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发挥中西医协同作用。加强

中医医院传染病相关科室建设，提升传染病防治医院等非中医医

疗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建立 1~2支市级中医应急队伍。完善常

见传染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总结推广一批疫病防治中医适宜

技术。（责任单位：市卫健委） 

21.加强院内中药制剂的开发和应用。鼓励各级中医医院建设

院内制剂室，加快建成市中医院制剂室。探索多种形式建设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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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医疗机构制剂中心。鼓励医院通过委托中药企业生产的模式，

开发、应用院内制剂。支持各级中医医院对名老中医的“经验名方”

进行开发，新增 20~30种院内制剂。对未保留批准文号的医疗机

构制剂，申请简化备案流程。探索建立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品种区

域内调剂使用机制。院内中药制剂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责

任单位：市卫健委、医保局、市场监管局）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由市卫健委、市场监管局、医保局、工

信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科技局、文旅局、财政局等单位组

成的工作联动机制，每年定期研究推进产业发展的有关战略、规

划、政策、投资、项目支持、招商等工作，及时解决产业发展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市直有关部门要按照任务分工，加强沟通协

作，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形成共同推进中医药的工作合力。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细。（责任

单位：市卫健委、市场监管局、医保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

林业局、科技局、文旅局、财政局） 

（二）完善政策支持 

方案中涉及的资金扶持政策由各牵头部门组织审核，资金列

入各级、各部门预算。在上市融资、信贷，医药企业招商引资，

产品出口、对外投资，技术改造、标准认证，行业兼并重组，医

保支持倾斜等方面，制定有利于中医药产业发展的优惠扶持政策。

鼓励、支持、引导境内外组织与个人投资发展中医药事业，捐助

支持中医药事业。（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商务局、金融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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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局、发改委、科技局、卫健委、医保局） 

（三）加强项目管理 

各中医药产业相关管理部门和项目建设单位要加强对中医药

产业行动计划项目的全程规范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对项目执行、

经费管理和目标效益完成情况的督查。组织开展项目建设第三方

评估。在法律法规制度范围内，以有利于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为

目标，对中医药产业项目实行差别化管理。（责任单位：市农业农

村局、海洋渔业局、林业局、文旅局、工信局、科技局、卫健委、

商务局、市场监管局、财政局） 

（四）强化人才保障 

重点引进现代中医药、生物医药、医药流通、营销管理等领

域的技术人才和国内外知名企业高管。注重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的培养，发挥传承人作用。实施中医药人才培育培

养计划，加大本土中医人才培养力度，丰富中医药产业人才供给。

委托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定向培养中医药人才。（责任单位：市

人社局、教育局、工信局、卫健委、科技局、文旅局，泉州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 

 

附件：泉州市中医药产业发展“五个提升工程”行动方案 

（2021—2023年）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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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泉州市中医药产业发展“五个提升工程”行动方案（2021—2023年）项目表 
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拟投资

（万元） 节点安排 责任部门 

1 大田中草药种植
项目 

新增大田中草药种植面积 500 亩，创建市级
中草药产业园 1 个。 500 

2021 年新增大田中草药种植 100 亩； 
2022 年新增大田中草药种植 200 亩； 
2023 年新增大田中草药种植 200 亩。 

市农业农村局，洛
江区、泉港区、南
安市、永春县、德
化县人民政府 

2 福建石冻王健康
产业项目 

生产车间、研发办公用房、附属设施用房建
设，研发、加工设备购置、安装及相关配套
建设。 

11000 

2021 年完成主楼、专家楼外墙装修水、电、气、消防、
道路、绿化、围墙施工； 
2022 年完成主楼、专家楼装修及特医食品生产车间装修；
2023 年完成研发、加工设备采购、生产线安装及生产。 

德化县人民政府，
市海洋渔业局 

3 林下中草药种植
项目 

新增林下中草药种植面积 500 亩，创建省级
林下示范乡镇 2 个。 2000 

2021 年新增林下中草药种植 200 亩，2022 年新增林下中
草药种植 200 亩，2023 年新增林下中草药种植 100 亩；
2021 年 12 月前完成创建省级示范乡镇 1 个，2023 年 12
月前完成创建省级示范乡镇 1 个。 

市林业局，洛江
区、南安市、安溪
县、永春县、德化
县人民政府 

4 

种养殖
项目 

归真堂中药材种
养殖项目 

新增黑熊生态养殖和福建道地药材林下种植
面积 3000亩。计划扩大黑熊饲养数量至 3000
头以上；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合作，种植余
甘、山苍子、巴戟天、春砂仁、麦冬、牛奶
根（台湾榕）、穿心莲等中药材。 

3000 

2021 年新增黑熊数量 300 头，林下或林缘种植 300 亩；
2022 年新增黑熊数量 500 头，繁育珍稀中药材种苗 5 万
株，林下或林缘种植药材 500 亩； 
2023 年新增黑熊数量 900 头，繁育珍稀中药材种苗 7 万
株，企业种植并带动周边农户、乡村种植林下或林缘种
植计 700 亩。 

惠安县人民政府 

5 
泉州市正骨医院
吊膏改良项目
（丰泽区） 

在保留原处方的基础上，对传统工艺进行改
良，以提升吊膏临床疗效，符合现代人用药
需求。 

50 
2021 年底邀请专家进行传统膏方技艺改良论证； 
2022 年 1—12 月进行试验并进行报备； 
2023 年投入临床使用。 

丰泽区人民政府，
市文旅局 

6 

生产 
项目 

泉州市正骨医院
院内自制药厂改
造项目 

积极申请中药制剂市区域内调配使用；在刺
桐院区建设 2000~3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制
剂厂房和科研药检室，更新仪器设备，供中
药制剂生产和科研教学使用。 

500 2021 年申请区域内调配使用相关手续及改造论证； 
2022—2023 年改造。 丰泽区人民政府 



 — 13 — 

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拟投资

（万元） 节点安排 责任部门 

7 
中益海洋中药材
配方颗粒产业化
项目 

在福建省石狮市鸿山镇邱下村鑫强路 11 号
中益制药生产基地，建设中药经典方剂石决
明颗粒生产线 1 条、院内制剂生产线 2 条及
其配套设施。 

2000 

2021 年 1 月—2021 年 8 月，完成石决明单方颗粒的车间
内部装修、设备安装工作； 
2021 年 9 月，完成石决明单方颗粒制备工艺，质量标准
及稳定性研究；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10 月，申报石决明配方颗粒国家
标准，完成备案，同时申请生产许可证；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12 月，完成石决明配方颗粒上市
前的 GMP 符合性检查。 

石狮市人民政府，
市工信局 

8 灵源万应茶投产
项目 

2021 年拟扩建生产车间，投入生产设备预计
5000 万元，扩招生产研发人员 50~100 名。
2022年拟新建宿舍楼一栋预计 5370平方米、
检测药品中心一栋预计 10930 平方米。2023
年拟新建一至四层生产车间预计 18332 平方
米。 

13000 

2021 年，完成项目设计、地质勘察、工程招投标，项目
报建； 
2022 年，完成项目施工组织，配套设施建设； 
2023 年，完成室外景观施工，室内装修施工，项目竣工。

晋江市人民政府，
市工信局 

9 

生产 
项目 

归真堂大健康产
业园区项目 

1.建设以生产中药为主的闽台两岸大健康产
业园； 
2.以熊胆粉为君药组方，对防治肝胆及肿瘤
疾病的经典名方二次开发的临床应用研究；
引进中药研发的国家级实验室分中心； 
3.建设以医药电商为平台的医药物流仓储基
地；通过“互联网+中医药服务”，把归真堂药
业系列产品及福建特色药材销往国际市场，
并为泉州地区老百姓的健康提供家庭医生式
的优质贴心服务。 

10000 

2021 年，完成首期 500 亩产业园区的基础建设和医药电
商办公楼、医药仓储基地及高层次人才宿舍区等；与福
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及泉州市中医院等医院合
作，开展以熊胆为君药的经典名方二次开发的临床应用
研究，并提交材料申报国家级科研项目，同时申请设立
中药研发的国家级实验室分中心。2022 年，投建中成药
散剂、片剂、胶囊剂、丸剂、颗粒剂及中药饮片的现代
化生产线，并分期投产。2023 年，国家级实验室分中心
开展熊胆治疗肝纤维化、心血管疾病等的研发；继续建
设生产线，并完成投产任务。 

惠安县人民政府 

10 泉州市科技计划
项目 

泉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中设立泉州市中医药产
业申报领域。每年立项支持 5~8 个中医药领
域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支持泉州中医药产业
发展。 

200 每年发布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组织相关符合条件的
企事业单位申报。 市科技局 

11 

科技研
发项目 

院内制剂开发项
目 

支持各级中医院对名老中医的“经验名方”进
行开发，新增 20~30 种院内制剂。 6000 2021 年，遴选经验名方； 

2022 年，进行研究制作并开发成院内制剂。 
市卫健委、医保
局、市场监管局 



 — 14 —

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拟投资

（万元） 节点安排 责任部门 

12 物流营销基地建
设项目 

支持国药控股泉州公司在泉州核心区域建设
物流营销总部基地，建设中药事业发展中心。

10000 
2021 年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 
2022 年按计划完成选址审批，开展项目建设； 
2023 年建设完工。 

丰泽区人民政府，
市市场监管局 

13 
泉州通乾医药
（冷链）物流项
目 

占地约 39 亩，建设厂房 16500 平方米、办公
楼及附属设施 1500 平方米，引进冷链物流智
能生产线，新增年仓储药品 20 万箱件，新增
年产值 8 亿元。 

20000 
2021 年第一、二季度进行基础建设，第三、四季度开始
工程主体施工； 
2022 年进行室内外装修、引进设备等。 

南安市人民政府，
市商务局 

14 “莲花峰茶”现代
化发展项目 

 
1.进一步加强“莲花峰茶”品牌意识，实施品
牌经营战略，积极申报各级驰名商标、泉州
名牌产品等； 
2.加大原有系列产品的宣传营销，加快中成
药传统制作技术与现代中成药加工工艺融合
研发，以特色产品发展带动产业升级； 
3.推动企业生产装备升级、技术集成和工艺
创新，促进生产工艺标准化和现代化； 
4.推进企业生产经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建设，提升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 
 

120 

2021 年，抓好品牌建设工作，同时确保商标、专利等知
识产权的申请与维护； 
2022 年，重点抓好生产装备升级、技术集成和工艺创新
工作，推动产业升级； 
2023 年，努力做到生产经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实现“莲花峰茶”现代化发展。 

南安市人民政府，
市商务局 

15 

流通销
售项目 

福建省古山医药
有限公司连锁中
药流通销售工程
项目 

中药流通销售物流中心及办公场所 2000 平
方米。 1000 2022 年完成征地； 

2023—2024 年完成中药物流基地建设。 
安溪县人民政府，
市商务局 

16 康养旅
游项目 

龙兴超中医药文
化传承基地项目 

在中药材产地资源品质研究和民间中医药精
粹挖掘上重点发力，研发中医养生产品，建
设高质量中医药文化传承基地，推动医药传
统文化的发展。 

3000 2021 年完成展厅主体建设； 
2022—2023 年完成中药材种植。 

洛江区人民政府，
市文旅局、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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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拟投资

（万元） 节点安排 责任部门 

17 
南安市印山国家
森林康养基地项
目 

1.接待中心投入 1000 万元。占地面积 500 平
方米，7 层建筑，建筑面积 3500 平方米，100
间床位，接待中心以旅游康养服务接待为主，
集景区游客休憩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中
心。 
2.休闲康养游步道投入 100 万元。全长 3426
米，采用植草砖铺砌，辅以安全护栏，改造
步道两侧植被，种植能够释放植物精气的树木，
打造集休闲、观景、康体于一体的绿色游步道。
3.同元中和中医馆合作建设中医馆投入 100
万元,针对亚健康人群,为客人进行诊疗、针
灸、拔罐等康养治疗。开发三天两夜、六天
五夜康养内容课程，进行学员培训与体验，
让休闲与康养相结合。 

1200 
2021 年 5 月—2021 年 12 月完成休闲康养步道建设； 
2021 年 8 月—2023 年 8 月完成接待中心建设； 
2023 年 8 月—2023 年 12 月完成中医馆配套建设。 

南安市人民政府，
市文旅局 

18 

康养旅
游项目 

安溪花千谷健康
养生旅游项目 

1、打造专属养生操锻炼场地——太极养生广
场，为客户量身打造的养生操，洗涤身心疲
惫，摆脱亚健康状态。 
2、研究发展绿色环保养生产品：基地种植铁
皮石斛、芍药、洛神花、咸丰草、桑叶、香
茅草、芙蓉花、禾雀花、车前草等数十余种
中草药，开展药膳食疗养生，研究生产养生
药酒、石斛甜茶、养生酵素等产品，融入徒
步、射击运动、真人 CS 运动、休闲垂钓、
木屋度假村等。探索集生态产业和休闲旅游
为一体的“中药材+产业”“中药材+农业”“中
药材+健康旅游”的发展之路。 

2000 

2021 年计划与安溪养生运动协会开展养生操推广，计划
种植芍药 2 万株； 
2022 年起定期开展养生活动，树立健康养生品牌化；
2021—2023 年发展千谷饮遇品牌养生生态农产品，包括
树葡萄酵素、杨桃酵素、石斛甜茶、石斛超微粉、洛神
花等。 

安溪县人民政府，
市文旅局 

19 全市基层“好中
医”培训项目 

通过对中医类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培训，提高
运用中医药知识与技能防治常见病和多发病
的能力。 

150 每年培训 50 名，3 年预计培训 150 名。 市卫健委 

20 

人才培
养项目 

中医药非遗传承
人项目 

培养一批市级以上中医药非遗传承人，鼓励
非遗传承人建立传习所。 6 2022 年底前新增传习所 3 家； 

2023 年底前新增传承人 5 人。 

市文旅局、卫健
委，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泉州开
发区、泉州台商投
资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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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拟投资

（万元） 节点安排 责任部门 

21 人才培
养项目 

康复治疗技术技
能培训中心项目 

通过与福建中医药大学康复学院的合作，在
安溪县中医院建立康复治疗技术技能培训中
心，开展对康复人员的培训。 

200 2022 年完成建设，建成后每年培训专业技术人员 60 名。 安溪县人民政府 

22 市中医院制剂中
心建设项目 

建成市中医院制剂中心，成为我市中医医院
院内制剂室（中心）的标准化建设模板，能
够开发、创新、生产各种中药制剂，并满足
临床使用的需要。 

3000 2022 年上半年完成项目建设； 
2023 年投入使用。 市卫健委 

23 中医康复中心建
设项目 

新建泉州市康复中心；安溪县中医院建设闽
南康复医院；德化县中医院建设康复大楼，
提高中医康复能力。 

108000 

2021 年市中医院、安溪县中医院、德化县中医院完成前
期准备工作； 
2022 年部分项目开工； 
2023 年争取部分完工。 

安溪县、德化县人
民政府，市卫健委 

24 泉州市中医外科
医院建设项目 

以新院区为平台，作为中医皮肤科发展主阵
地，建设名医工作室，拓展提升中医皮肤服
务能力，带动中医特色科室传承创新发展。

2000 2021 年完成设计； 
2022 年建设完成。 鲤城区人民政府 

25 中医文化馆（园）
升级项目 

进一步加强正骨文化馆和德化戴云山中医药
文化基地的升级建设；新建一批中医药文化
馆。 

2000 2021 年完成升级设计； 
2022 年建设完成。 

丰泽区、德化县人
民政府 

26 
推广县域“共享

药房”建设项目 
鼓励各县（市、区）中医医院结合实际情况，

积极规划建立县域“共享药房”。 
2000 

2021 年建设 1~2 家； 
2022 年全面铺开。 

市卫健委，各县

（市、区）人民政

府，泉州开发区、

泉州台商投资区

管委会 

27 

中医医
疗服务
项目 

安溪县中医院城

东分院建设项目 
建设安溪县中医院城东院区。 130000 

2021 年安溪县中医院完成前期准备； 
2022 年项目开工。 

安溪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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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2日印发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委各部门，省部属驻泉各单位，泉州军分区，

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人民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泉州市委会，市工商联。    

 


